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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孕育着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发展契机，但互联网平台用工关系这一新兴产物却无法被

传统的劳动关系所容纳，从业者因此无法享有参加工伤保险的权利。无论是出于推动社会保险全民化的

考虑，还是就体量庞大的互联网平台从业者的参保需求及其工作本身的高风险性而言，将互联网平台从

业者纳入工伤保险的承保范围都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这一进程却因平台与从业者之间法律关系界定模糊

以及工伤保险的缴费主体不明晰而陷入困境。若想破解上述难题，一方面要丰富劳动关系的法律范畴，

另一方面还要明确工伤保险的缴费主体，寻求能够使得平台与从业者实现双赢的解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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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given birth to the opportunity for the de-
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platform economy. Nevertheless, the emerging product of the empl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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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 relationship on the Internet platform cannot be accommodated by the traditional labor rela-
tions, so practitioners cannot enjoy the right to participate in work-related injury insurance. Whether 
it is for the consideration of promoting the universalization of social insurance, or in terms of the 
insurance participation needs of the huge amount of Internet platform practitioners and the high 
risk of their work, including Internet platform practitioners in the coverage of work-related injury 
insurance is very necessary. However, this process has been hampered by the ambiguous rela-
tionship between platforms and practitioners and the unclear payers of work-related injury in-
surance. We’re striving for a solution that is beneficial to both platforms and practitioners to solve 
problems above. On the one hand, we should enlarge the legal scope of labor relations; on the oth-
er hand, we need to clarify the payment subject of industrial injury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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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中国深入落实“互联网+”战略，互联网经济发展日益蓬勃。这一过程孕育的新型产业模式

给中国的就业格局带来了深刻变化。互联网平台为外卖配送、专车代驾等行业赋予了新的势能，也为社

会创造了不计其数的就业机会。随着从业人员队伍的日渐庞大，互联网平台用工模式的缺陷逐渐暴露出

来，传统的劳动法律观念因此面临着全新的挑战。灵活、快速的工作方式诚然提供了新的工作样态与就

业机会，但这种模式却无法被传统的劳动关系所容纳，大量从业人员被暴露在职业风险之中。从业人员

在工作中遭受伤害时，如何依据相应的法律制度获得救济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将平台从业者纳入工

伤保险的承保范围既可以保障平台和从业者双方的权益，也能够规范劳资双方的行为，这也是互联网经

济的旨归。故本文对互联网平台从业者工伤保险制度进行探析，通过追溯中国工伤保险制度的演进历程，

阐明将互联网平台从业者纳入工伤保险的必要性，分析纳入过程中的潜在困境，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解

决方案。 

2. 中国现行的工伤保险制度 

西方国家的工伤处理准则经历了漫长的探索过程。由最初的雇工负担原则，逐渐演变为雇主赔偿原

则，最终确定为沿用至今的工伤保险制度。不同于上述发展脉络，中国工伤保险制度的发展极具特色，

与经济发展阶段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工伤保险条例的初次尝试、改革开放时期工

伤保险由企业式向社会化的巨大转变以及新世纪工伤保险制度的持续完善共三个演变阶段。然而，大量

统计数据显示，工伤保险制度的缺位使得互联网经济时代下的平台从业者暴露在职业风险之中。 

2.1. 中国工伤保险制度的发展 

基于“补偿不究过失”的归责原则，工伤保险应运而生，并在各国的立法实践中逐渐完善。德国首

开工伤保险立法先河，英国、法国等欧洲各国也紧随其后，纷纷制定工伤保险法，由此至今遍及全球。

中国工伤保险的发展则相对较晚，分为计划经济时代、改革开放时期和新世纪三个阶段。在计划经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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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工人因生产技术不纯熟，缺乏安全意识，使得工伤出现的概率大大增加。为了保障受伤员工的后续

权益，中国出台政策要求企业上缴一定比例的收入作为工伤保险基金。但政策中部分规定过于刻板，例

如不同类型企业的缴费比例完全相同等。后来经济萧条致使部分企业收入较低无力维系工伤保险基金的

缴纳，这一尝试以失败告终。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开始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工伤保险制度经历了

巨大变革，由过去的完全由企业负担转变由社会与企业共同负担。此外，政府先后出台政策明确保险费

率、工伤等级划分、赔付流程与制度。到了 21 世纪，随着法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分别在 2004 年

和 2011 年颁布工伤保险相关法律法规。随后，工伤保险制度的形式和内容不断完善。 
中国的工伤保险制度在缓解劳资矛盾、提高社会福利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其一，覆盖人群范

围广，对社会中各行各业几乎实现了全覆盖。其二，承保工伤周期长，对劳动者在从事与工作相关的生

产活动中所受的伤害都会给予保护，甚至军人等一些特殊职业退伍后工作时旧伤复发也会得到保障。其

三，补偿费用类别全，不仅包括自身的医疗护理费用，还包括给予直系亲属、转业及再就业等方面的补

偿。其四，保障资金数量足。工伤保险的赔付金除企业缴纳部分外，各级政府会给予补贴，能够完全保

证被保险人工作时无后顾之忧。工伤保险能够保障雇工受伤后获得赔付金用于医疗，若受伤严重还会有

专项补贴用以帮助维系基本生活；同时能够迅速高效地完成赔付过程，帮助雇主规避因雇工遭遇意外需

要大额赔付的风险，及时减轻事故影响，恢复停滞生存，安抚受伤雇工及其家属的情绪，避免劳资双方

矛盾的激化，维系雇主企业发展的稳定性。 

2.2. 互联网时代下工伤保险制度的缺位 

互联网平台用工关系是一种新型法律关系，由于难以就其认定达成一致，现行的工伤保险制度无法

很好地保障该部分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通常而言，法律具有滞后性，新型用工关系与传统法律观念之

间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冲突，这就造成了当下大量互联网平台从业者无法参保工伤保险。据统计，截止 2020
年底近六成中国城镇就业人群已加入工伤保险，剩余四成中绝大多数为灵活就业人员，这些灵活就业人

员则以互联网平台从业者为主。因劳动关系的界定困难，他们不仅无法得到工伤保险的庇护，甚至无人

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学者孙萍对北京地区的外卖骑手进行调查后发现，其中仅有不到四成的从业者已加

入社保体系。从更广泛的数据来看，互联网平台从业者缴纳社会保险的比例不足一成，近四成的被调查

对象未参加任何保险。而从受伤后保险赔付情况的统计结果来看，这些从业者受到职业伤害后，约六成

的被调查对象完全由个人自行负担，不到三成的被调查对象所受损失由从业者个人和平台为其购买的商

业保险共同负担。 

3. 互联网平台从业者纳入工伤保险的必要性 

工伤保险制度在劳动权益保障领域具有诸多显著优势。无论是出于推动社会保险全民化进程的考虑，

还是就体量庞大的互联网平台从业者的参保需求及其本身工作的高风险性而言，皆有必要将互联网平台

从业者纳入工伤保险的承保范围。 

3.1. 适配新兴工作模式的刚性需求 

将具有临时性和偶发性工作的劳动者纳入社会保险制度是产业递进的需求。历次工业革命在激发生

产力的同时，也催生出许多新兴的工作模式，而法律对其中新型关系的界定与保护往往延宕滞后。当下

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从业手续办理流程大大简化，标准化的入职、工

作、解约均可远程线上进行。便捷的背后意味着流动性大、灵活性高，从业者与工作岗位之间不具备紧

密的联系，工作时间与生活时间也没有明显的界限。新兴工作模式的产生乃是大势所趋，对法律保护的

https://doi.org/10.12677/ds.2022.81026


王佳静，王蒲生 
 

 

DOI: 10.12677/ds.2022.81026 189 争议解决 
 

渴求也兴时而生。国外已有将互联网平台从业者纳入工伤保险制度的先例。例如，意大利将从事具有临

时性和偶发性工作的劳动者纳入社会保险制度[1]。 

3.2. 对冲高危工作性质十足重要 

互联网平台从业者所从事的工作往往风险系数较高、安全保障措施不足且可替代性较高。高强度工

作带来的疲劳和压力大大增加了平台从业者面临的职业风险，基于工作量的收入计算方式更使得从业者

需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工作[2]。此外，有学者研究表明，入职时间较短的新员工遭受工伤的可能性

更大[3]。互联网平台从业人员的流动性高、工作岗位更替频繁，常常奔波于不同的平台之间，工作的不

稳定性使得平台从业者们在更长的时间段内扮演着“新员工”的角色，这也大大增加了其遭受工伤的概

率。因此，将互联网平台从业者纳入工伤保险十足重要。 

3.3. 构筑全民社会保险之重要一环 

中国的社会保险体系已逐步淡化传统劳动关系的限制[4]，除职工社会保险制度外，不再以劳动关系

的认定为前提，这更有利于保障非传统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的权益。将平台从业者纳入社会保险体系当

中，既是对从业人员合法权益的法律保障，同时也是为平台经济保驾护航的重要举措[5]。工伤保险与养

老保险、医疗保险的出发点均为帮助公民分担风险，然而中国工伤保险的全民化推行进度却远远落后于

其他社会保险。因此，作为社会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工伤保险全民化进程刻不容缓。 

4. 互联网平台从业者纳入工伤保险的困境 

目前互联网平台从业者尚未被纳入工伤保险的承保范围之中。这一进程之所以迟滞缓慢，主要症结

在于平台与从业者之间法律关系界定模糊以及工伤保险的缴费主体不明晰。 

4.1. 法律关系界定难 

面对互联网平台用工的新样态，传统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监管体系均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传统的法

律观念难以很好地适用于解决新型用工关系中出现的问题。老办法与新问题之间的矛盾是破解互联网平

台从业者工伤保险制度困境的关键障碍。将互联网平台从业者纳入工伤保险所面临的最大的困境在于平

台与从业者之间法律关系属性的判定，即判断两者之间能否构成劳动关系。互联网平台依据用工模式的

不同可以分为自治型平台和组织型平台[6]。平台的类型不同，战略定位和业务范围各异，平台与从业者

之间的关系自然也有着本质差别。自治型平台扮演的是“中间商”的角色，即中国合同法规定中的“居

间人”。自治型平台通过为实际雇主和从业者提供虚拟的交易场所来赚取佣金，而不直接参与到雇佣关

系当中。组织型平台扮演的则是“组织者”的角色，平台通过制定交易规则和定价标准、接受服务需求

方的要约和做出承诺等环节，分别与服务的需求方和供给方缔结合同。中国互联网平台的主要类型为组

织型平台，组织型平台从业者具体可以分为三类。其一，直接与平台签订劳动合同的从业者；其二，与

平台的代理商签订劳动合同的从业者；其三，通过用户注册等方式而非签订劳动合同接单的从业者。显

然，前两类从业者均已与雇主缔结法律关系，属于劳动法的调整范围；而第三类从业者与平台之间的法

律关系目前难以准确界定，因此无法基于劳动法获得权益保护[7]。 
对于该类互联网平台从业者与平台之间法律关系的界定，学术界各执一词，司法实践中也迄无共识。

部分法官认为平台与从业者之间尚无法认定为劳动关系。在多起“e”代驾司机诉北京亿心宜行公司劳动

争议案件和七名厨师起诉上海乐快公司的劳动争议案件中，平台从业者均认为自己遵守公司各项规章制

度，服从公司管理调度，经过公司筛选培训后入职，与公司之间形成了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双方构成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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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关系。前者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定认为不存在劳动关系，而后者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则认为

互联网时代下是否构成劳动关系应有全新的标准，最终裁定其为劳动关系。 

4.2. 缴费主体明晰难 

工伤保险的保费通常由用人单位负担，无需个人缴纳[8]。然而在实践中，因平台与从业者之间法律

关系模糊、联系较为松散等原因，工伤保险的缴费主体往往难以确定。一方面，从业者未与平台订立劳

动合同，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尚难明晰。未通过签订劳动合同的形式将双方的法律关系明确为劳动关系，

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往往不会主动选择为规避员工可能遭受的风险买单。另一方面，互联网平台从业

者自由度高，其与平台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远远弱于传统行业，基于这些特点互联网平台更不愿

为从业者负担保险费用[9]。甚至部分平台采用种种手段刻意规避承担缴费责任，例如通过签订劳务协议

等合法方式，以达到非法降低人工成本之目的，主观上故意规避劳动关系的形成[10]。因此，按照互联网

平台用工特点及目前工伤保险制度的相关规定，该类从业者不具备明确的工伤保险缴费主体。现行工伤

保险条例规定，劳动者所受伤害被认定为工伤后，大部分花费由工伤保险基金进行赔付。互联网平台从

业者尚难以确定缴费主体，更遑论从工伤保险基金中获得赔付。 

5. 互联网平台从业者纳入工伤保险的制度设计 

为了破解互联网平台从业者纳入工伤保险制度的困境，可依据实质重于形式、权利义务对等、公平

效率等原则丰富劳动关系的法律范畴；同时构建“平台 + 从业者 + 政府”三方主体共同缴费的工伤保

险体系，即由互联网平台承担工伤保险缴费的主要责任，由平台从业者负担工伤保险缴费的部分责任，

由政府负担工伤保险缴费的补充责任。 

5.1. 丰富劳动关系的法律范畴 

互联网平台与从业者之间的法律关系难以准确界定是将互联网平台从业者纳入工伤保险制度进程中

面临的最关键问题。因此，厘清平台与从业者之间的法律关系至关重要。互联网平台从业者工伤保险制

度设计的首要任务便是依据实质重于形式、权利义务对等、公平效率等原则，丰富工伤保险制度中劳动

关系的法律范畴，使得保障平台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变得有法可依。 

5.1.1. 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关于界定是否为劳动关系的标准，要打破从属性的传统桎梏，基于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基本原则，依

据行业演化的新需求，结合新兴产业衍变进程，不断修正劳动关系确立的法律标准。劳动关系的确定不

能仅仅取决于一纸合同，而是要深入考察双方的实质关系[11]。 

5.1.2. 权利义务对等原则 
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常有互联网平台利用法律的滞后性，只享有管理从业者的权利，却不承担保护

责任的实例出现。将平台与从业者之间认定为劳动关系只是互联网平台从业者工伤保险制度设计的第一

步。若将互联网平台与平台从业者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为劳动关系，则从业者们便要遵守劳动法的规定。

而劳动法在确立之时并未考虑到新兴用工关系的特点，这将导致法律条款在执行过程中面临诸多不良反

应的困扰。因此，要全面考量从属性，通过考察互联网平台是否对从业者有着较高的管理权、要求其统

一着装、强行派单，从业者是否能自由选择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等诸多要素，来确定平台与从业者之间

的法律关系。从业者与平台之间并没有达到完全从属的关系，但也不具有完全的独立性，因此要选择适

用现行法律规定，既要保证从业者的合法权益，也要避免矫枉过正，力求实现平台和从业者所享有的权

利与其所应承担的责任相对等[12]。例如 2021 年广东省作为全国首个省份将目前法律未认定为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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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业态从业者纳入单项工伤保险；浙江省于 2019 年底发布的关于新业态劳动用工服务指导意见规定，

依照现行法律暂无法认定为劳动关系的互联网平台从业者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同

时，参照符合劳动关系的从业者加入工伤保险[13]。 

5.1.3. 公平效率原则 
将互联网平台从业者纳入工伤保险不能一味地追求公平，采用过于宽松的劳动关系界定标准会大大

削减平台的经济利润，对新兴产业造成较为严重的打击。倘若放弃公平，一味地追求效率，任由互联网

平台野蛮生长，侵犯从业者的权利，则会造成不公现象频生，激发社会矛盾。因此，应当做好公平与效

率之间的权衡取舍，既要保障从业者的应有权益，也要维护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势头。 

5.2. 明确工伤保险的缴费主体 

工伤保险费用由互联网平台负担主要责任，由平台从业者负担部分责任，由政府负担补充责任是更

为适宜的方式。 
平台负担工伤保险缴费的主要责任。法律目前尚未强制要求互联网平台对未与其订立劳动合同的从

业人员承担工伤保险缴费责任，因此平台可节约金额可观的人力成本，这对与从业人员订立劳动合同的

传统企业而言极不合理。互利网平台在人力成本受惠的同时，应当承担起工伤保险缴费的主要责任。相

对于从业者，平台处于更高的主体位置，具有绝对优势的话语权，能够决定从业者如何工作，且从业者

对平台有着相当高的经济依赖，故平台应当为这些人员承担更多责任。但缴费基数和比率的确定要充分

考虑互联网平台用工关系的特点，包括员工的工作时长、工作稳定性等。 
从业者负担工伤保险缴费的部分责任，政府负担工伤保险缴费的补充责任。互联网平台从业者的工

作环境和工作时间相较于传统劳动者更为灵活自由，依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可由从业者自行负担部分

工伤保险费用。再者，互联网平台是新兴的经济形式，在推动经济发展和增加就业机会方面的贡献不容

忽视，而互联网平台从业者群体数量庞大，若全额承担保费可能会给互联网平台带来过重的资金负担，

可能对互联网平台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因此，由从业者个人负担部分责任，由政府负担补充责任是科

学合理的工伤保险缴费方式。 

6. 结语 

互联网浪潮下规模日益庞大的平台从业者群体从事着风险系数较高的职业，却未纳入传统劳动关系，

无法获得工伤保险制度的保护。作为新型的半从属劳动关系，从业者与平台间劳动关系的确立要打破传

统桎梏、摒弃僵化的认定模式，将互联网平台从业者纳入工伤保险的承保范围之中。这一进程的推进还

有许多复杂且繁琐的工作亟待完成，无论是赔付费率的确定，还是工伤等级的认定划分，都有诸多问题

需要探讨。但在推动建设更好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全民高质量的生存发展保驾护航的进程中，这一切艰

难的工作不仅值得，更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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